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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尚有試題 

全國各級農會第 3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是非題：（下列述敍對的請寫 O，錯的請寫 X，每題 3 分，共 10

題） 

1.十八歲已結婚的王甲與乙公司訂立金錢借貸契約應經其父母同意才能生效。 

2.種在農地上的果樹是屬於該農地所有人的動產。 

3.買受人因被詐欺而訂立買賣契約，買受人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撤銷其意

思表示，方能使該買賣契約視為自始無效。 

4.王甲向林乙表示以新台幣（以下同）三十萬元出售其所有的中古車，林乙出

價二十萬元，在法律上是為承諾。 

5.林乙未經王甲的同意，擅自以自己的名義出售王甲所有的 C 車給張丙，該買

賣契約有效。 

6.王甲教唆林乙打傷周丁，王甲與周丁應連帶對周丁負損害賠償責任。 

7. 王甲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後，將遺囑密封，於封縫

處簽名，放入銀行保管箱中，這是民法所規定的密封遺囑。 

8. 年滿十八歲的周丁無須經過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自書有效的遺囑。 

9. 父母享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者為限。 

10. 訂立和解契約後，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不得再向他方請求。 

 

二、 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每題 3 分，共 15 題） 

1.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A. 百分之

一 B. 百分之三 C. 百分之五 D.百分之六。 

2.下列之人，何人得為遺囑見證人 A. 繼承人的配偶 B.繼承人配偶的姐妹 C.繼

承人的岳父 D.受遺贈人的子女。 

3.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應負何種注意義務 A.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B.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C.一般人的注意 D.任意的注意。 

4.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其為下列何種行為，無須有特別之授權：A.買入不動

產 B. 設定不動產抵押權 C. 出租不動產其期限逾二年者 D. 贈與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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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5.有關合會的敍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A.會首應為自然人 B.法人得為會員 C. 

會首不得兼為同一合會之會員 D. 限制行為能力之人不得參加其法定代理人為

會首之合會。 

6.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 A. 分別共有 B. 公同共有 

C.區分所有 D.準共有。 

7.王甲所有的 C 車借給張丙使用中，王甲出售 C 車給林乙，並且讓與其對張丙

之 C車返還請求權給林乙，林乙何時取得 C車的所有權？A.訂立買賣契約時 B. 

王甲讓與其返還請求權時 C.張丙返還 C車時 D. 監理所辦妥 C車過戶登記時。 

8.有關保證契約的敍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A. 主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保證

人應代負履行責任B. 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違約金C. 主債務人拋棄

其抗辯者，保證人仍得主張之 D. 主債務人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保證人得主

張先訴抗辯權。 

9.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A. 抵押權人得

請求拆除該建築物 B. 必要時抵押權人得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

C. 抵押權人對建築物拍定之價金，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D.以上皆非。 

10.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 A. 抵押權隨之而消滅 B. 

其抵押權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二年消滅 C. 消滅時效完成後的第三年抵押權人仍

得實行其抵押權 D. 抵押權在實行前皆不會消滅。 

11. 下列何種情形無法於登記前就可取得不動產物權 A. 繼承 B. 強制執行 C. 

徵收 D.依法律行為而取得。 

12. 林乙未經王甲的同意，在王甲所有的土地上搭建鐡皮屋開店營業，王甲得

對林乙主張何種權利 A.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B.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C.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 D.以上皆是。 

13.王甲與林乙共有 L地，與周丙的 K地相鄰，兩地皆與馬路相通。王甲與林乙

協議分割 L 地後，王甲取得與馬路相通的 L1 地，林乙取得與馬路不相通的 L2

地，A.林乙僅得通行 L1 地 B. 林乙僅得通行 K地 C. 林乙得通行 L1 地或 K地 D. 

林乙須支付償金給王甲才能通行 L1地。 

14. 共有人協議分割共有物，自何時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A.溯及共有之時 B.

自作成分割協議書之時 C.自完成登記時 D.自法院判決確定時。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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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民法概要 類別：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15.數人基於何種公同關係，得共有一物，成為公同共有人？A. 法律規定 B. 習

慣 C. 法律行為 D.以上皆是 

 

三、 填充題：（請依序填寫正確答案，第 1~7 格每格 3 分，第 8~9 格

每格 2 分，共 9 格） 

（一）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

負（1）或（2）之責任。 

（二）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3）及（4）方法。 

（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5）。 

（四）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6）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五）甲以其所有的 L地為擔保，先後分別向債權人乙、丙、丁借款，並

依序設定抵押權。第一順位乙債權額：200 萬元，第二順位丙債權額：150

萬元，第三順位丁債權額 300 萬元，清償期屆至，甲無力清償，債權人聲

請拍賣 L地，拍定金額 600 萬元。 

（1）乙為丁的利益讓與其抵押權之次序。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7）萬元。 

（2）乙為丁的利益，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8）萬

元。 

（3）乙為丙與丁的利益，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9）

萬元。 

 

 

 

 

 

 


